
长治市上党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长治市上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文件



                                             




长上卫字〔2023〕5号

[bookmark: _GoBack]
长治市上党区2023年游泳馆公共场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工作实施方案

长治市上党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长治市上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各相关部门：
按照《长治市上党区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安排部署，积极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保障我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长治市上党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联合开展公共场所定向“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抽查对象和比例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本次开展公共场所定向抽查工作的抽查对象为在我区依法办理营业执照的游泳场馆，抽查比例为辖区内游泳馆抽查33%。
2、 抽查依据
《公共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等国家现行法律和条例要求。
三、抽查内容
（一）游泳馆的检查：1.营业执照（登记证）；2.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检查；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的检查；4.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的检查。
（二）登记事项的检查：1.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2.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3.经营（驻在）期限的检查；4.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
（三）公示信息检查：1.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2.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
（四）卫生管理的检查：1.持有效卫生许可证；2.按规定建立卫生管理制度（档案）、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3.从业人员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4.按规定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卫生知识培训；5.按规定对空气、水质、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6.按规定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结果。
（五）设施设备和公共卫生间的检查：1.按规定配备、使用放病媒微生物或废弃物存放设施设备；2.按规定设置、使用清洗、消毒、保洁、盥洗等设备设施；3.按规定设置、使用公共卫生间；4.游泳场所按规定设置、使用浸脚消毒池。
（六）通风系统检查：1.按规定建立完整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2.按规定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卫生检测或卫生评价；3.按规定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消洗消毒。
（七）用品用具的检查：1.按规定对公共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2.按规定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3.索取公共卫生用品检验合格证明和其他相关资料。
（八）危害健康事故处置：1.按规定处置危害健康事故；2.按规定报告危害健康事故。
（九）禁止吸烟的检查：1.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2.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四、抽查检查时间：
2023年4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五、有关要求
（一）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本次联合双随机工作，加强统筹协调，要按照各自职能分工，严肃查处相关违法行为，扎实推进本次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工作。
（二）各执法人员要依据本次抽查事项清单及相关要求，创新检查方式，认真开展本次抽查检查工作，确保抽查检查的质量和效果。
要按照“谁检查、谁录入”的原则，在完成抽查检查任务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抽查检查结果及依法应当公示的企业监管信息归集于市场主体名下，并通过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未进行结果公示的抽查检查将视为未完成此项工作，抽查检查结果公示情况作为考核的内容。
（三）在抽查检查中，各单位要严守工作纪律，提高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确保本次“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四）检查结束后由各执法人员及时将检查情况及档案报送至长治市上党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和区市场监管局。相关中队、股要认真汇总检查发现的问题,对发现的问题依法处理，提升检查工作成效。


长治市上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长治市上党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2022年3月27日

